附件3

企业承诺书


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：
我司已充分了解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《厦门火炬高新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措施》（厦高管规〔2024〕2号）“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”政策条款以及实施细则，已充分知悉“本条款符合市级政策的企业，须先申请市级政策；对符合市级政策但未申请的，高新区不予以受理。” 本次申报的项目未存在符合市级政策，且所提交的材料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愿意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；享受本政策扶持后，同意5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出高新区。
我司同意将本承诺书上传至厦门市公用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中国（福建厦门）网站，如违背上述相关承诺，我司愿意无偿退回扶持资金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（必填、签章）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（填写单位全称后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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